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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保人哪些行为属于违法违规使用医疗保障基金的行为？
会有哪些相对应处罚？

答：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；
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，责令退回；属于参保人员的，暂停
其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个月至12个月：
1.将本人的医疗保障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；
2.重复享受医疗保障待遇骗取医保基金；
3.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并接受返现、实物
或者获得非法利益；
此外，个人以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为目的，实施了前款规定行
为之一，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；或者使用他人医疗保障
凭证冒名就医、购药的；或者通过伪造、变造、隐匿、涂改、销
毁医学文书、医学证明、会计凭证、电子信息等有关资料或者
虚构医药服务项目等方式，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，除依
照前款规定处理外，还应当由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处骗取金额
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。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四、骗保的惩罚措施

扫码获取《医疗保障基金
使用监督管理条例》全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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姐，把你医保凭证借我用一下，
要不我看病得多花不少钱！

你能拿我的医保凭证去
帮我买药吗？ 我去试试吧妈。

你去医院用医保看病开点
药，再卖给我呗？

这样能行吗？

嘻嘻��

钱先生在电视上看到国务院颁布了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
监督管理条例》，他想知道《条例》适用哪些基金？

答：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适
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基本医疗保险（含生育保险）基金、
医疗救助基金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及其监督管理。
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、公务员医疗补助等医疗保障资金使
用的监督管理，参照本条例执行。
居民大病保险资金的使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，医疗保障
行政部门应当加强监督。

钱先生还想知道，根据《条例》，作
为参保人的他能享有哪些权利？

答：参保人享有就医、购药的权利，并按照规定享受医疗保障
待遇；有权要求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提供医疗保障咨询服务。
监督医疗保障等行政部门、医疗保障经办机构、定点医药机
构。有权对侵害医疗保障基金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举报、投
诉。有陈述、申辩权，以及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
政诉讼的权利。

答：不可以。《条例》第十七条规定，“参保人员应当持本人医
疗保障凭证就医、购药，并主动出示接受查验��参保人员
应当妥善保管本人医疗保障凭证，防止他人冒名使用。”因
此，王大姐的医保凭证只能自己持有，自己看病就医、购药的
时候使用，不可借给他人。王大姐如果借给了妹妹，两个人都
构成违法行为，会受到相应处罚。

生活小案例 2

生活小案例 1

生活小案例 3

老孙在拿医疗单据手动去报销的时候，动了小心思，将1
万多元的单据改写成了7万多元，请问他的做法会给自己
带来怎样的后果？

答：老孙这样做是违法的！《条例》第二十条规定，“参保人员
不得通过伪造、变造、隐匿、涂改、销毁医学文书、医学证明、
会计凭证、电子信息等有关资料，或者虚构医药服务项目等
方式，骗取医疗保障基金。”老孙一旦骗保，将面临退回违法
收入，暂停其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个月至12个月，由医疗保障
行政部门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。构成犯罪的，
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处罚。

生活小案例 4

前几天，有药贩子找大周商量，让大周去医院假装看病开
一些药，用医保报销，然后把药倒卖出去，这样大周可以赚
一些钱。大周可以这样做吗？

答：不可以！《条例》第十九条规定，“参保人员不得利用其享
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，享受返还现金、使用或者
获得其他非法利益。”若经查实，由医疗保障行政部门依法予
以处理。作为参保人，大周应树立主人翁意识，自觉维护基金
安全，拒绝药贩的违法要求；而违法倒卖药品的药贩也必将
受到法律制裁。

答：可以。《条例》第十七条规定，“参保人员应当持本人医疗
保障凭证就医、购药，并主动出示接受查验。因特殊原因需要
委托他人代为购物的，应当提供委托人和受委托人的身份证
明。”
像李奶奶这种情况，李奶奶的女儿可以向医院提供李奶奶的
医保凭证、自己及李奶奶的身份证明进行购药，并主动出示
接受检验。

一、适用范围 三、参保人义务

二、参保人权利

王大姐将自己的医保凭证借给了妹妹使用，请问她可以这
样做吗？

李奶奶因腿脚不便，无法去医院购药。请问,她女儿可以帮
李奶奶去医院购药吗？


